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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交海洋；被告：长江国际。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向原告交付库存的乙二醇货物 7.44 万吨；（2）如果无法交

付，则按照货物价值 326,740,000.00 元承担赔偿责任；（3）请求被告向原告支

付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 261,392.00 元；（4）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等诉讼费用。 

3、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 

自 2019 年以来，原告分别向案外人张家港凯富龙化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江阴市俊友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和江阴赛洛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已被储存

在被告公司处的合计 7.44 万吨乙二醇，价值 326,740,000.00 元。涉案货物应案外

人的指示，办理了货权交割，并由被告出具了《货权转移入库凭证》。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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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原告持《货权转移入库凭证》及《库存报告》去核实库存时，被告知从无与

此相对应的货物，并书面告知截止至 2019 年 9 月 9 日 24 时，原告在被告公司的

库存为零。 

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中描述了上述诉讼的基本情况。 

二、诉讼进展情况 

天津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决

定对陈坤兴、顾明洋等人及长江国际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现正在侦查中。

本案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正在侦查的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本案不属于

经济纠纷而涉嫌经济犯罪，应当驳回起诉，现裁定如下： 

驳回中交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的诉讼进展均为一审阶段民事诉讼的裁定结果，案件当事双方可

以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案件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暂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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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

及诉讼进展的公告》之盖章页）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1 日 


